
2015年 12月 学 术 交 流 Dec．，2015
总第 261期 第 12期 Academic Exchange Serial No．261 No．12

政治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8－17

［作者简介］陶悦( 1971－) ，女，黑龙江绥化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从事中国哲学史、传统文化与思想政

治教育等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诚信的
传统文化根源

陶 悦

( 首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具基础性地位的:诚信是实现其他价值诉求的基本
前提，所贯穿的领域也最为广泛，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本文认为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
是多维度的:既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又是内在的精神需求;既不欺人，也不自欺;既是做人的根本，
也是为政的原则;既是静态的目标，也是动态的实践;既是形下的规则，也是形上的本体。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资源为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诚信的培育和践行提供了有效的价值支撑和思想
启迪。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诚信 ;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 2015) 12－0063－05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炼地概括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范

畴，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重要体现，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本文欲以诚

信为例，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思想的丰富内涵与深刻意蕴，力图阐明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之基本范畴的诚信是与传统文化之诚信思想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内在关联的，我们只有在全面理解传统

诚信思想并汲取其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诚信。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倡导”，既系统又具体地概括出了中国社会应该共同遵守的价值观

念，在多元价值观充斥的时代背景下，为人们提供了判别是非善恶的基本价值标准。值得注意的是，

“三个倡导”提出的十二个价值观念所处的地位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其中，诚信应是最具基础性地位的，

理由如下:

( 一) 诚信是实现其他价值诉求的基本前提
综览古今中外，我们会发现诚信是认同度最高的价值观念，无论在什么历史时期，无论在什么样的

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下，人们都普遍推崇诚信的价值观念，这是因为诚信价值具有普遍性、基础性

的特点，可成为其他价值观念得以贯彻落实的前提条件和原初动力。如果没有诚信做保障，爱国很可能

只是虚伪的口号，敬业很可能只是谋取一己私利的手段，友善更可能只是带着面具的一场表演; 如果没

有诚信做保障，“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便只能成为空洞的理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便只能沦为

无法实现的目标。所以说，在“三个倡导”提出的诸多价值观念之中，诚信是最基础的，是其他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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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落实的基本前提。
( 二) 诚信所贯穿的领域最为广泛
党的十七大报告曾经强调:“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

德建设”。可见诚信不仅是对个人品德的要求，它贯穿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各

项道德要求之中。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际交往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只有在社会公德中讲诚

信，陌生人之间才能彼此信任，展开进一步交往，从而维护健康有序的社会公共生活;“职业伦理”是对

从事某种职业的群体或个人的总体性价值要求，而职业诚信是职业伦理的重要一环。如果缺失职业诚

信，不仅会给企业、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会极大地损害社会风气; 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同样需要

诚信，我国《婚姻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无论是夫妻之间，还是父母与子

女之间，诚信都是一项基本的道德要求。所以说，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贯穿领域最为广泛的价

值观念。
( 三) 诚信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
虽然诚信是东西方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西方的伦理思想经过长期的发展已形成了成熟的体系，诚

信始终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但西方社会对诚信的理解与阐释往往更侧重于外在性和经济层面。一方

面，西方社会有将诚信视为神之诫命的传统，也即将其视为外在于人的道德律令; 另一方面，由于近代以

来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信用就是金钱”成为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的基本精神之一，因而西方现代社会

的诚信更侧重于经济领域的信用。与此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对诚信的理解和阐释则更具内在性、价值性

和超越性，这种理解和阐释要更加全面、丰富和深刻，也更具中国特色。习近平同志曾强调指出: 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

予以继承。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以此为重要的价值资

源，因此当我们思考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诚信范畴时，必然要回溯到传统文化的资源中去。

二、传统文化中诚信思想的多维度解析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诚与信常常分别使用，两个范畴都受到古代思想家的高度重视。《中庸》全面

系统地论述诚，提出“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孔子虽未明确提到诚，但对于信十分重视，将其列为四

教之一，《论语·述而》记载:“子以四教: 文、行、忠、信”。孟子则提出“五伦”的思想，将信视为五伦中

朋友一伦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后来，董仲舒又正式将信列为“五常”之一，使其成为对中国社会影响

极其深远的基本道德规范之一。

因诚与信的基本要求中都包含有真实无欺之意，因此二者有相通一致之处，有时甚至可以互释。
《说文解字》中有:“诚，信也，从言，成声。”“信，诚也，从人言。”但若综观古代学者的相关论述，又可看

出二者具有一定区别: 从地位而言，诚更为基础和根本; 从内容而言，诚比信的涵义更为丰富和宽泛，例

如朱熹就认为“信不足以尽诚。”［1］从侧重的角度而言，诚更注重内在规定，信则更注重外在表现。诚信

合称始于先秦时期，在现代更是通行用语。诚信作为一个复合词，主要含义是真实无欺，遵守诺言。但

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我们还需进行全面理解，大致包含以下五个方面:

( 一) 不仅是外在的行为规范，还是内在的精神需求
在传统文化中诚信无疑被视为重要的行为规范，强调人们应遵循诚信的规范要求立身行事。唯其

如此，社会生活才能规范有序，人与人之间才能和谐共处。但在传统思想中，诚信又不仅仅是作为外在

的行为规范，更重要的是作为人的天然内在的精神需求而被强调和被重视。人们遵守规范的原因可以

是多方面的，可以是因为遵守规范能给自身带来更大的利益，或是因为惧怕违反规范而遭受严厉的惩

罚，像这种出于个人功利目的的考虑而选择遵守诚信的行为并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只有将诚信根

植于人的内心，在心灵深处培养起真实无妄的情感需求和精神状态，个体才能阻隔来自外界的种种诱

惑，真正树立起道德自律意识，真心实意地做到信守诺言，言行一致，只有在这样一种主体自我向其自身

敞开的状态下，才能最直接地达到为善去恶的效果，才算是真正的道德行为。

基于此，古代思想家常常是将诚与心紧密相联，《荀子·不苟》中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

它事矣。”强调诚不仅具有外在的规范作用，更具有坚实的心灵根基，使诚成为人们道德行为的内在依

据。正是在此意义上，古代思想家又将诚作为道德生成、完善及落实的基础和动力，认为善生于诚。只

有真心向善，戒除虚伪，才能近于德。例如周敦颐说: “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2］32

·46·



相反，无诚则无善。例如，二程说:“吾未见不诚而能为善者也。”［3］将诚视为人内在的精神需求，不仅从

根源处解决了道德自律的问题，也使得诚信的道德行为更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
( 二) 不仅指不欺人，还指不自欺
不欺是诚信的基本要求，朱熹曾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4］37曾国藩也说“诚者，不欺者也”。所

谓不欺一方面是指不欺人，即不以谎言欺骗他人，不弄虚作假，不违背诺言。另一方面还要求不自欺，朱

熹说:“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4］45关于什么是自欺，古

代思想家范浚认为:“知善之可好而勿为，是自欺; 知不善之可恶而姑为之，是自欺。”意思是说对于善的

知而不行，对于恶的明知故为都是自欺，也是不符合诚信要求的。《大学》也强调诚的要求是不要自我

欺骗，“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认为诚是指

对于善的真实向往，只有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真实，就像讨厌腐朽的气味，喜爱姣好的美貌一样自然而

然，才能使自己的内心感到满足。
与“不自欺”紧密联系的是“慎独”，所谓“慎独”是指独处独知的时候，也要自觉恪守道德，做到表

里如一，言行一致。曾国藩曾以此来区分君子与小人: “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君子懍其为

独，而生一念之诚”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关键在于自己独处、无人监督的状态下，会萌生怎样的念头。

古代学者普遍认为慎独是检验一个人能否真正做到诚信的标准，如果只是在有所监督、有所制裁的条件

下做到诚信，那还远远不够，只有做到慎独，做到了不自欺，才是高度自觉地做到了诚信。也即要求为善

去恶应是为了满足道德主体自身的道德需要，而不是为了迎合他人的要求或是为了避免外在的惩罚。
只有当道德主体通过慎独的修养功夫剖析真实的自我，展开内心的真情实意，自觉持守一心之诚，才算

是达到了真正的道德自律。以慎独论诚信进一步深化了诚信的内涵，也进一步提升了对诚信的要求。
( 三) 不仅是做人的根本，还是为政的原则
在传统文化中诚信还被视为是做人的根本，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说: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认为人如果做不到诚信，就像大车没有安横木的輗，小车没有安

横木的軏，无法行走。朱熹也说:“人道惟在忠信……人若不忠信，如木之无本，水之无源，更有甚的一

身都空了。”将诚信看作如同木之本，水之源一样的重要。《左传》也说:“失信不立。”可见古代思想家将

诚信看作是人立身行事的根本，都认为失去诚信，人将无法在社会上立足。陆九渊则更进一步，把诚信

看作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他说:“人而不忠信，何以异于禽兽者乎?”［5］可见，传统思想中诚信堪

称是做人的根本，若无诚信做基础和保证，不仅无法成就个人的道德，无法成为君子，甚至无法成为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人。
古代思想家还认为诚信不仅对普通人来说是做人的基础和根本，对执政者而言更是尤为重要，《吕

氏春秋》中说:“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6］105认为执政者必须要诚信，如果最大限度地做到了

诚信，谁能不亲附呢? 相反，“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6］105执政者若做不到诚信，就会引起民

怨，使国家不得安宁。可见，诚信是执政者得民心，安社稷的重要法宝。《论语·颜渊》中记载了子贡问

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 “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 “去兵。”子贡曰: “必

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认为在治理国家方面，取得老

百姓的信任，是比拥有充实的军备和粮食更重要的，强调执政者取信于民的极端重要性。《左传》中也

说:“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并且，执政者的诚信也是百姓诚信的前提和保障，正所谓上行下效。
《论语》中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只有执政者做到诚信，才能让人民讲真话，行诚信，守法纪。

而只有社会上下皆做到诚信，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

团结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 四) 不仅是静态的目标，还是动态的实践
古代思想家还将诚看作是一个理想目标或理想境界。《中庸》将诚视为人格修养所应达到的境界，

既体现为具体的德性修养目标，也体现为一种终极的人文关怀，也即是儒者通过内外兼修而达到的与宇

宙精神合一的至高境界，体现为理想与现实，超越与内在的统一。《孟子·尽心上》也说:“反身而诚，乐

莫大焉”，这也是将诚看作人所追求的内在目的，他认为人自身具有实现诚的潜能，只要充分发挥这种

潜能，就可以达到诚的理想境界。但古代思想家不只是局限于静态地讨论诚，而且还动态地看，将其视

为修养功夫和实践过程。

王阳明就十分强调“诚意”功夫，认为心之本体本来是至善的，但作为心之所发的意却有善有恶，这

就需要诚意的功夫。人只有在现实生活中真切落实诚作为“性之德”的本质，使诚道具有直接实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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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真正完善自身，成就道德。并且古之诚信也包含戒虚伪和空谈，重真诚和实干之意。虽然诚与信最

初都与言字相关，但人们对诚信的理解却并未只停留于语言，还关注实践中的落实。吕坤便强调: “实

言、实行、实心”［7］，朱熹的弟子陈淳在《北溪字义》中也说:“信有就言上说，是发言之实; 有就事上说，是

做事之实。”因此传统诚信思想不仅要求人们不说谎话、假话，还要求不说无法兑现或无用的大话、空

话，要求人们将言与行高度统一起来。
同时，诚的实践不仅仅是“成己”的过程，而且包含着“成物”的过程。成己是指成就自身的道德，成

物则是指仁德发用于物，即“至诚能化”的德性创化精神。《中庸》有言:“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 能

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 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 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可以赞天地之化

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即诚作为贯彻始终的道德践履过程，以“尽性”为中介，最终将实现参与天地

化育的目的，这样一来，诚就不仅仅是个体修为的静态目标，而且是成己与成物合一、内圣和外王合一的

化育天地的动态过程。
( 五) 不仅是形下的规则，还是形上的本体
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不仅仅是将诚看作具体的德，还将其视为抽象的体，将诚看作是道德人格的

本质依据和道德规范的本体基础，甚至认为诚是宇宙万物的永恒本体与存在根据，它表现为客观与主

观，过程与结果，形上与形下的统一。
以诚为本体的探讨可以上溯到《易传》，它提供了从天道本体的变化流行来说明善的价值源头的思

路，后来周敦颐发挥了《易传》的思想，提出: “元亨，诚之通; 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

乎!”［2］22，还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2］22，按周敦颐的

解释，“乾元”可看作是诚的本源，正是由于乾道的变化才使性命得正，也即乾的通达使诚体确立起来，

成为自明 、自成的本体基础。《中庸》则以诚言性:“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因为《中庸》的中

心主题是揭示天、地、人之和谐发展，故诚不仅涉及人之性，还涉及天之道，是将天、地、人统一起来形成

一个和谐的系统。

到了宋明时期，二程和朱熹更进一步地对诚作出了形上意义的阐发。二程认为: “理者，实也，本

也”［8］，“诚者，理之实然，致一而不可易也”，朱熹则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4］37可见，

他们将“诚”与“理”一并纳入到本体层面，通过“诚”来规定“理”，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诚”，“理”才真

正具有客观性与真实性，自足性与绝对性，也即将“诚”视为“理”的本来状态与充实自足的内容。后来，

王阳明直接将诚看作是心之本体，进而将心的本体之诚规定为良知，即道德明觉的发见处，这样王阳明

便将诚与道德本心关联起来，使诚成为德性本体。可见，在传统文化中，诚不仅仅作为现实生活的具体

规范而存在，它还作为形上本源而存在。古代思想家以诚为核心构建了一个贯通形上道德本体与形下

功夫修养的完整理论体系，从本体论上为人伦日用层面的道德规范确立了源头与根基。

三、传统诚信思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诚信的现实启迪

综上所述，传统文化关于诚信思想的论述是比较全面、详尽和深入的，从而为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之诚信的建构提供了源头活水。尽管价值观是具有时代性的，但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历史性与民族

性，必然反映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积淀和精神基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诚信作为新时代的产

物，无疑要体现为具有时代精神的价值理念，同时作为中国特色的理论表述，又必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

化的深厚土壤之中，与传统文化的诚信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一致性。二者不仅体现为“源”和“流”
的关系，更体现为“承继”与“发展”的关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必然会为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之诚信的培育和践行提供有效的价值支撑和思想启迪，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一) 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有效融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三个倡导”体现出来，通常的看法是把“三个倡导”划分为国家、社会、个

人三个层面加以理解，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体现了全国人民共同的

精神追求和价值理想;“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体现了现实社会的秩序要求和

价值期待;“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体现了对社会个体成员的道德规约和

行为范导。因而诚信这一价值观念常常被置于公民个人层面加以理解和阐释，这样往往会窄化诚信的

内涵。

我们必须看到，国家、社会、个人这三个层面不是完全平行分立的，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三个

层面之间既相互区别、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共同发挥着为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导航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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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而我们不应将某一个价值观念固化地定位于某一个层面。对诚信的理解也是如此，诚信不仅仅

是对公民个人的道德要求，企业、政府，乃至社会各个领域都要讲诚信，它应是整个社会普遍的价值导向

与价值追求。传统诚信思想就明确提出诚信不仅是做人的根本，还是为政的原则，正所谓:“王者体信，

而万国以安; 诸侯秉信，而境内以和。”( 傅玄:《傅子·义信》) 为政以诚对为人以诚具有极其重要的榜样

示范作用。因而当前我们不仅要注重对诚信公民的培养，充分调动个体的积极性与能动性，更要注重对

诚信政府的建设，充分发挥政府的示范功能与保障作用; 如果没有政府诚信，个人诚信是很难真正有效

的建立起来的。只有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相互协调渗透，对诚信的价值观念达成一致的认知和认

同，才能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贯彻和落实到实践层面。
( 二) 伦理层面与治理层面的双向互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强调诚信不仅指不欺人，还指不自欺; 不仅是外在的行为规范，更是内在的

精神需求。因而更重视以内心的情感信念为支撑，以自省自律为道德保障来实现诚信，即更注重伦理层

面的诚信。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澎湃，在市场趋利原则的诱导下，道

德失范、诚信失落的现象时有发生，诚信不再是可以单纯依靠人们的道德信念和内心自觉得以实现的，

这就要求诚信还须以一种外在规则的形式融入当代法律规范和经济制度之中，这也即治理层面的诚信。
西方社会更注重治理层面的诚信，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入探讨过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问题，肯定了信

用制度的积极作用，认为其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的最高形式，“信用制度”也即诚信的制度

化。在治理层面将诚信制度化、法律化，将会有效克服失信的利益诱惑，缩短诚信品格的养成时间，是推

进诚信道德建设的重要环节。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过分依赖治理层面的诚信建设，因为法律和制度再健全，也无法穷尽一

切领域。那么在法律和制度覆盖不到的角落，就依然会有失信在作祟，因而单纯依靠外在强制性来保证

诚信的落实是不现实的。对此我们不可一味地以西方社会为参照，还需借鉴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所提

倡的内化内省的精神。因此，我们不仅要在治理层面加强诚信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制度和法律的外在规

范作用，也要在伦理层面积极培育和强化有关诚信的道德情感与道德信念，充分发挥道德的内在制约作

用。换言之，在今天的诚信建设中我们必须使伦理层面和治理层面相结合并形成良性互动，达成一种内

生外化的双重结构和效应，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诚信具有动机与效果相统一，自律与他律相统一，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特性。
( 三) 现实性层面向超越性层面的必要拓展
如前所述，西方社会对于诚信的理解和阐发多集中于经济生活和制度层面，更多地体现出形下之域

的现实需求。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主张诚信不仅是静态的目标，还是动态的实践; 不仅是形下的规则，还

是形上的本体，这就突破了现实性的局限，体现出一种理想性的超越之维。例如《孟子·离娄上》说:

“诚者，天之道也; 思诚者，人之道也。”将诚上升到天道与人道的高度，在天与人相贯通的意义上对诚加

以强调。王阳明在《传习录》中也指出:“诚是心之本体，求复其本体，便是思诚的工夫”，不仅从本体论

的角度来阐释诚，还从功夫论的角度来落实诚，这种理论与实践相融合，形上与形下相贯通的思路是独

具民族传统特色的。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需要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开放与包容，必然

要借鉴西方的思想与经验，但是更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价值根基，尤其需要传承体现中国优秀传

统特色的价值理念和人文精神，传统诚信思想中的超越性之维正是独具民族特色的理解方式和建构方

式，必然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很好的文化支撑。因此我们今天不仅要深入理解作为形下层面

的规范、原则、方法等意义上的诚信概念，也要深刻体会作为形上层面的本体、根源意义上的诚信思想，

只有多侧面、多角度、全方位地思考和对待诚信问题，才能有效化解当前社会存在的诚信危机，真正构建

起诚信社会与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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